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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工程可行性研究和施工图设计方案，环境保护设施的设

计符合环保设计规范的要求。本项目为现河采油厂 2019年东营市第二批零散井工程，

位于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街道、垦利区董家镇、广饶县。项目共部署油井 6口、

注水井 3口，分布于 1座现有井场、2座新井场中，新建采油井口装置 6套，注水井口

装置 3套。新建Φ89×6mm单井集油管线 1270m、Φ114×7mm集油管线 900m，新建

Φ89×13mm注水管线 900m、Φ68×12mm注水管线 1500m，新建 30m3高架罐 1座（河

183-斜 31、32井场），另配套建设供配电、自控、道路等工程。本项目采用注水开发

方式，年产液量 1.13×104t，年产油 0.44×104t，注水量 1.35×104m3。经调查，具体环境

保护设施主要有对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和洒水降尘，施工期钻井固废采用“泥浆不落地”工

艺，采用使用低噪声施工设备以及施工过程采取的相应生态保护措施等，环评和可研阶

段的环保投资概算为 152.9万元，占总投资的 1.03%；实际环保投资为 149.5万元，占

总投资的 1.55%，环保投资占比增加。

1.2 设计、施工简况

本项目在施工的过程中，严格按照设计的要求将环保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

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都有一定的保证；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合同中要求，落实了环境

影响报告及“东环建审[2019]5097号”文中提出的生态保护工程和污染防治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验收过程见表 1。
表 1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一览表

项目名称 程序流程 时间节点

现河采油厂 2019年东营市

第二批零散井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竣工时间 2021年 9月 25日
调试期公示时间 2021年 9月 25日
调试起止日期 2021年 9月 26日~12月 26日
委托时间 2021年 9月 30日

现场踏勘、调查时间 2021年 10月 15日
检测时间 2021年 10月 29日~10月 30日

自主验收时间 2021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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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2.1.1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现河采油厂认真落实环境保护工作责

任制，设置了 QHSSE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协调采油厂环境保护工作，对重大环

境保护工作作出决策。

各单位设立环保管理机构，主要生产单位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其他

单位配备专职或兼职环保管理人员，按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现河

采油厂要求开展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在施工期，项目管理部门设置专门的环保岗位，配备一名环保专业人员，负责监督

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及环保工程的检查和预验收，负责协调与环保、土地等部门的关系，

以及负责有关环保档、技术资料的收集建档。由项目经理部委托工程监理单位，监督设

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具体落实环保措施的实施。

在生产运营期，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现河采油厂 QHSSE

委员会统一负责本项目的环保管理工作，在管理区设置专职环保员，负责环保档和技术

资料的归档，协助有关环保部门进行环保工程的验收，负责运营期间的环境监测、事故

防范和外部协调工作。

2.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企业采取以下风险防范措施：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现

河采油厂制定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现河采油厂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该应急预案包括组织机构与职责、预防与预警、信息报告程序、应急处置、

应急物资与装备保障等，并配编有单项应急预案，包括火灾爆炸应急预案，油气（注水）

管道、储油（污水）罐泄漏应急预案，油气井井喷事件应急预案等，能够满足本项目应

急处置的需要。现河采油厂已在东营市生态环境局东营区分局、垦利区分局、广饶县分

局备案，备案编号：370502-2020-142-M、370521-2020-098-M、370523-2021-21-M。

2.1.3 关于“环评批复中提出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中提出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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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环评批复中提出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中提出其他要求要求 落实情况

1

环境风险防控。采取对管线、高架罐、

伴生气泄漏防控措施。制定环境风险预案，

配备必要的应急设备、应急物资，并定期

演练，切实有效预防风险事故的发生、减

轻事故危害。

经验收调查并与建设单位核实，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现河

采油厂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

在东营市生态环境局东营区分局、垦利区分

局、广饶县分局备案，备案编号：

370502-2020-142-M、370521-2020-098-M、

370523-2021-21-M。

2

生态环境保护。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

线要求，合理规划钻井、井下作业、管线、

道路布局，尽量利用现有设施，减少永久

占地面积。妥善处置施工期间产生的各类

污染物，防止其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影响，

施工完成后及时清理现场做好生态恢复工

作。闭井期油井架、水泥台、电线杆等地

面设施拆除；采用水泥将全井段封固;清理

场地固废，恢复土地使用功能，降低土壤

环境影响。报告表确定的卫生防护距离为

项目井场外 50米。

经调查走访及查阅相关资料，本项目施

工期采取了以下防治措施：严格落实生态保

护红线要求，本项目井场不在东营市生态保

护红线区内，合理规划钻井、井下作业、管

线敷设、道路布局，利用现有设施减少永久

占地面积。控制施工车辆、机械及施工人员

活动范围，缩小施工作业带宽度，减少了对

地表的碾压。提高工程施工效率，减少工程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累积和拥挤效应。妥善处

置了施工期间产生的各类污染物，防止其对

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影响，施工完成后及时清

理了现场做好生态恢复工作。卫生防护距离

内无敏感目标。

2.1.4 环境监测计划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现河采油厂已于 2020年 7月 17日申领

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编号为 913705008647311937001U，并于 2020年 11月 13日进

行变更。现河采油厂制定了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并根据环境监测计划定期对井场及站

场废气、土壤、地下水及声环境等进行监测。

3 整改工作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现河采油厂于 2021年 11月 26日组织

验收工作组对现河采油厂2019年东营市第二批零散井工程验收调查报告表进行了审查，

并对项目现场进行了检查，提出了报告修改意见。会后，建设单位及验收调查报告编制

单位对报告内容进行了完善，完善内容已反馈与会专家并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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